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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审计工作进展的专项说明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审计工作已进入审计总结阶段，以我所目前掌握的审计证

据，经过分析论证，认为公司2025年扣除后的营业收入将低于3亿元，初步扣除营

业收入金额为1.55亿元，对公司营业收入具有重大影响，存在触及终止上市的情

形。  

以下为截止目前已发现需要收入扣除的项目情况： 

扣除项目一：  

2025年涉及浙江耀盈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耀盈）确认的收入金额为

1.24亿元，共涉及8个项目，存在的问题： 

1、合法合规方面： 

（1）8个项目均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存在“未批先建”情形； 

（2）郴州志诚*雲栖桃源项目边坡支护工程施工分包承包、磐安绿城·桃花源

边坡支护工程施工承包、郴州志诚*雲栖桃源项目桩基工程施工等项目所需资质要

求，公司目前资质范围均未覆盖； 

（3）涉及国有企业的项目磐安绿城·桃花源边坡支护工程施工承包项目、磐

安绿城·桃花源工程土石方工程项目，未按规定履行法定招投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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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履约能力方面： 

（1）浙江耀盈实收资本 0 元，成立时间短，公司履约能力弱，截至2025年12

月31日，8个项目共收回资金350万元，账面涉及的合同资产1.32亿经济利益流入企

业可能性较低； 

（2）其中5个项目业主方为郴州志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郴州志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目前均已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被限制高消费，

工程款支付能力较弱。 

3、关联方方面： 

浙江耀盈与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磐安佳宏工程机械设备

租赁有限公司、浙江宇尘建材有限公司、金华同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

方关系，存在供应商指定情形。 

4、收入确认依据方面： 

公司提供的工程项目产值表无法作为单独确认收入的依据，无监理、业主方等

外部证据的验证、工程阶段性验收记录、分部分项验收证明、阶段性结算资料、进

度款审核结算表等佐证资料，不符合收入确认对审计证据充分性、可靠性的要求。 

综上，涉及浙江耀盈确认的收入不具备合法合规基础，客户履约能力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收入、成本佐证资料不足，收入、成本不能可靠计量，涉及的经济利益

不是很可能流入企业，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2025年已确认收入1.24亿元应全额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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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项目二： 

2025年兰书苑(A-3地块)项目景观绿化及室外工程项目确认收入0.14亿元；水

山东第（二期）项目景观绿化及室外工程确认收入0.14亿元。上述项目存在如下问

题： 

1、 合法合规方面： 

未获取《施工许可证》。 

2、 人员配置方面： 

兰书苑(A-3地块)项目景观绿化及室外工程项目发包方为昱邦房地产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水山东第（二期）项目景观绿化及室外工程项目的发包方为承德市水

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述两个项目的管理人员实质为水山建设集团体系通过《技术合作协议》、《服

务合同》派驻，非太和水自有员工，项目开工时该等员工的劳动关系归属于水山建

设集团体系。                   

在本项目关键施工期内，现场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员等核心岗位均由

水山建设集团体系派驻人员担任，考勤记录、工作安排、纪律约束、奖惩措施等均

由水山建设集团体系实施直接管理。太和水不与上述派驻人员直接对接具体管理

事务，项目现场实质上由水山建设体系主导。 

3、 收入确认依据方面： 

公司提供的工程项目产值表无法作为单独确认收入的证据，对于未完工、未竣

工的项目，无监理、业主方等外部证据的验证资料、工程阶段性验收记录、分部分

项验收证明、阶段性结算资料、进度款审核结算表等佐证资料，不符合收入确认对

审计证据充分性、可靠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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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涉及兰书苑(A-3地块)项目景观绿化及室外工程、水山东第（二期）项

目景观绿化及室外工程确认的收入不具备合法合规基础，项目控制缺失，收入、成

本佐证资料不足，收入、成本不能可靠计量，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2025年已确认

收入0.28亿元应全额扣除。 

扣除项目三： 

针对北京中科砚云科技有限公司系统集成合同进一步核查，6个项目在主要责

任人/代理人身份判断及对应总额法/净额法核算口径上存在差异，从交易实质看

，相关系统集成项目的核心方案设计、软硬件集成、实施部署、调试及验收等主要

履约义务均由供应商实际主导与执行，未投入重大自有技术、核心人力及整合服务

资源，未承担存货风险、质量风险与主要履约风险，在转让相关商品及服务前未取

得控制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规定，实质为代理人角

色，应按净额法核算收入，6个项目营业收入扣除金额共278万元。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审计报告尚未出具，以上为已经发现的2025年尚需扣除的

营业收入情况，公司应对涉及以上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做相应的会计处理。以上审计

发现不代表所有收入论证已全部结束，其他收入情况及其他事项正在论证中，审计

意见需结合上述事项会计处理结果及其他事项综合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确

定，以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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